
关于开展 2018 年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的

通知 

各单位： 

根据市教委《关于开展 2018年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的通

知》（渝教办函„2018‟40号）等文件精神，现将我校 2018年高校

教师资格认定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请认定条件 

2017年新进具有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以及以前未办理

高校教师资格证书的人员。 

二、认定报送材料 

1.《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一式两份（网上填报后在线打印，

并报申报专业相关系教学考核，做出考核结论）； 

2.《申请人思想品德鉴定表》：1份（由申请人所在总支给出鉴

定结果）； 

3.最高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 1份； 

4.岗前培训合格证书：复印件 1份； 

5.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复印件 1份；  

6.身份证：复印件 1份； 

7.体检表：原件 1份。2017年入职的新进教师统一由学校出具

体检说明，不需再次体检。其余申报人均需参加体检。 

以上材料中，申请人还须提供身份证以及学历学位、岗位培训、

普通话等级水平证书的原件，人事处现场审核后返还给申报人。 

三、工作程序及时间安排 



从 2018年起，每年春季 4月、秋季 10月开展两次高等学校教师

资格认定工作。2018年春季认定的具体时间安排如下： 

1.网上申报：4月 23日-4月 27日。申报者登录中国教师资格网

（www.jszg.edu.cn）注册申报，人事处进行信息审核。 

2.现场审核材料：4月 28日-5月 20日。申报者现场提供上述认

定材料的原件及复印件，人事处负责审核，并做出结论。 

3.学校公示：5月 21日-5月 25日。人事处对通过审核的拟认定

人员名单进行公示，并向市教委报送公示结果。 

4.市教委认定：6月 4日-6月 8日。人事处向市教委提交申报材

料。 

5.市教委公布结果：6月 11日。市教委在重庆市教师资格网上

公布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认定结论，申报者可查询。 

6.市教委证书发放：6月 12日-6月 22日。人事处领取并发放证

书。 

7.市教委出错信息更正：6月 29日前。申报者如发现证书错误

信息，在规定时间前，向市教师资格认定中心提交《教师资格认定错

误信息更正登记表》申请更正。 

四、工作要求 

1.根据 “高等学校教师认定条件”和“高等学校教师认定程序”

的要求（详见重庆市教师资格网 www.jszg.cq.cn教师资格认定栏目

中）. 请各单位清理并通知符合条件但还未办理教师资格证的人员。 

2.网上注册填报前，请务必仔细阅读《重庆市高等学校教师资格

认定工作程序》和《全国教师资格认定管理信息系统网上申报工作使

用手册》，避免信息填报错误的情况。 



3.教师资格管理信息系统开放时间为 7:00-24:00，如无特殊情

况，周末及国家法定节假日系统照常开放。 

4.对还需参加体检的申报人，学校将统一组织体检，具体体检事

宜另行通知。 

5.本通知未尽事宜，按《重庆市教师资格制度实施细则（试行）》

执行。 

附件：1.重庆市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程序 

   2.全国教师资格认定管理信息系统网上申报工作使用手册 

   3.体检相关文件及表格 

   

 
 

 

 

                                                           人事处  

                                        2018年 3月 5日 
 


